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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天龙光电”）

及公司孙公司无锡杰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无锡杰姆斯”）自 2017

年 8 月 18 日至 2018 年 1 月 30 日期间，与深圳市赛宝伦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赛宝伦科技”）签订了一系列设备、配件等购销合同，合同金额共计人民币

32700253元。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合同的风险提示 

1、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。 

2、采购方如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货款，合同执行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3、合同设备需要在全部安装、调试及验收合格后方能确认收入。 

以上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！ 

 

二、合同当事人介绍 

1、公司名称：深圳市赛宝伦科技有限公司 

2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00 万元 

4、成立日期：1999年 6月 7日 

5、经营范围：电脑软件、自动化控制设备、机电一体化设备、仪器仪表、

通信网络系统设备的技术开发和销售；烟尘分析仪、烟气分析仪、数据采集器、

电子制冷器的技术开发、生产、销售；其他国内商业、物资供销业（以上不含专

营、专控、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）。 

6、赛宝伦科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7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与赛宝伦科技签订了购销合同（详见 2016 年

12月 8日披露的《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》），合同金额共计 18636.80万元；



无锡杰姆斯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与赛宝伦科技签订了购销合同（详见 2017 年 8

月 18日披露的《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》），合同金额共计 5738.40万元。 

8、履约能力：  

深圳市赛宝伦科技有限公司，是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，深圳市软件企业。

被深圳市政府认定为“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”，该公司各项经营活动正常开

展。赛宝伦科技对该项目已有专项资金安排，公司认为该公司具备合同履约能力。 

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的签署时间、交易双方、合同金额、合同标的 

合同简称 合同编号 签约时间 交易双方 
合同金额 

（元） 
合同标的 

合同一 HSTLZ-170818 2017.8.18 

天龙光电 

赛宝伦科技 

2395888 

95下驱动主轴

总成、钼夹头 

合同二 HSTLZ-170825 2017.8.25 

天龙光电 

赛宝伦科技 

349470 

石英镀金片、钼

夹头 

合同三 HSTLZ-171017 2017.10.17 

天龙光电 

赛宝伦科技 

862950 

直流伺服电机、

95下驱动主轴

总成 

合同四 HSTLZ-171114 2017.11.14 

天龙光电 

赛宝伦科技 

52580 钨丝绳 

合同五 HSTLZ-171115 2017.11.15 

天龙光电 

赛宝伦科技 

107800 波纹管 

合同六 HSTLZ-171117 2017.11.17 

天龙光电 

赛宝伦科技 

26885 

真空配对法兰、

O型圈、不锈钢

管、波纹管 

合同七 SBL 2017.12.7 

无锡杰姆斯 

赛宝伦科技 

6824680 

钼制品、碳毡、

石英护套 

合同八 

江苏华盛(2018)销

售第【18001】号 

2018.1.30 

天龙光电 

赛宝伦科技 

22080000 

DRF-120直拉

式硅单晶炉 



 

2、合同金额：公司自 2017 年 8 月 18 日至 2018 年 1 月 30 日与赛宝伦科技

签订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32700253 元。 

3、付款方式： 

（1）合同一、合同二、合同三、合同四、合同六：货到 30 个工作日内付款； 

（2）合同五：款到后发货； 

（3）合同七：签订 3 日内，采购方向供应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%为预付

款，到货款采购方按进度支付给供应方。 

（4）合同八：签订后七日内，采购方应向供应方支付产品总金额 10%预付

款；发货前十日内，采购方向供应方支付发货产品金额的 80%提货款；剩余总金

额的 10%作为质保金，质量保质期一年，到期后七日内付清。 

4、合同生效条件：自双方签字、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5、主要合同交货时间： 

（1）合同七：2017年 12 月 20日前完成交货； 

（2）合同八：2018年 6月 30日。 

6、违约责任：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、违约责任与赔偿等方面作

出明确的约定。 

 

四、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26.77%，若上述合同

能按期执行，预计对公司 2017 年度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（最

终以公司经会计师审计的定期报告为准）。本次合同的签订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

立性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01月 31日 




